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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湛安〔2020〕7 号

湛河区安全生产委员会

关于切实做好清明和“五一”节日期间全区安全

生产工作的通知

曹镇乡、各街道办事处，区安委会各成员单位：

2020 年清明和“五一”节日即将来临。为切实加强双节期间

全区的安全生产工作，消除各类事故隐患，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

势稳定，现就有关工作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领导，落实责任，确保节日期间安全稳定

曹镇乡、各街道办事处，区安委会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清

明、“五一”期间安全生产工作，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、

李克强总理近期对安全生产、森林防火等工作的批示指示精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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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强化红线意识、忧患意识、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，严格按

照全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部署，全面落实党政领导责任、属地管

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，切实加强清明、“五一”期间安全生产

工作的组织领导。要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，针对双节期间安全

生产工作特点，结合本辖区、本行业实际，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

再部署、再强调。要以深入开展的全区安全生产集中整治行动为

抓手，加强对事故易发多发领域和环节的安全监管，认真分析排

查安全风险和隐患，有针对性地落实防控措施，消除监管盲区，

堵塞安全漏洞。要督促各类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强

化从业人员风险意识和安全防范意识，加强企业内部安全管理和

隐患自查自纠，切实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。

二、强化措施，切实加强节日期间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

（一）继续做好涉疫场所和企业复工复产安全防范工作。曹

镇乡、各街道办事处和区安委会相关成员单位要继续开展医学隔

离观察点和其他涉疫场所建筑安全风险隐患排查，确保逐一见底、

不留隐患；要切实加强医院等涉疫重点单位安全防范，确保安全

可靠；要全力抓好企业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，牢牢守住安全底

线，坚决防止事故反弹。

（二）突出抓好森林防火和墓地动火安全。要严格落实属地

责任、部门监管责任和经营单位防火主体责任，坚决防止森林防

灭火工作衔接出现疏漏和空档。要加强火源管理，严把进山入林

关，严禁将火源和易燃物品带进林区。对林区或林缘有燃气管道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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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力线路等经过的地方，要加强沿线的巡查防护力度。要严格森

林防火规定和墓地祭扫动火规定，加大森林巡护检查力度，尤其

在祭祀集中区做到严防死守，墓地殡葬管理部门要安排足够人员，

不间断巡查，做到 24 小时巡查监控。各单位要进一步熟悉森林火

灾应急预案，添置、维护好各种扑火器具，做好充分的应急准备，

确保一遇火情，真正实现“打早、打小、打了。”

（三）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。目前，我区烟花爆竹库存清

零工作已基本完成，但不排除有私存或非法销售等情况。各相关

单位要高度重视流散在居民手中的烟花爆竹的安全防范工作，特

别要注意防范清明期间居民零星放烟花爆竹引发山林火灾的隐

患。

(四)深化建筑施工安全监管。要进一步强化建筑施工项目的

安全监管，切实落实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，严格

按规范规程操作，严防违章蛮干、冒险施工；要加强改扩建、房

屋装修、老旧危房改造等所有施工项目安全风险隐患排查，坚决

遏制各类施工现场生产安全事故发生。

（五）加强交通运输安全监管。公安、交通等部门要认真做

好交通疏导和运力安排工作，严厉查处无证驾驶、超速超载、酒

后驾驶、疲劳驾驶等非法违法行为，严禁旅客携带易燃、易爆、

剧毒等危险物品进站上车。要督促运输企业和各有关客货运站场

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规范内部安全管理工作。要加强对乡村

道路以及农村交通运输工具使用安全检查，及时查纠老年代步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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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用车、摩托车等违规载客行为，坚决打击货运车辆、机动三轮、

低速货车、拖拉机和证照不全车辆载人等违法行为。

（六）加强旅游安全监管。文旅、市场监管等部门要加强对

娱乐场所和各类旅游娱乐设备设施进行全面安全检查，督促相关

单位加强设施检修、维护和管理，确保达到安全技术标准要求；

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公共娱乐场所和旅游设备设施，达不到安全标

准的要坚决关停。要针对饭店、宾馆、酒店等场所的压力容器、

压力管道、电梯、电路等安全状况及消防设施的配置及运行状况

进行检查，确保安全。

(七)加强消防安全监管。要严格逐级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，

扎实开展各类消防安全专项治理，突出高层建筑、居住出租房、

老旧民房、生产企业、人员密集场所、“九小”场所、专业市场

等重点领域，加强火灾隐患排查整治，根据火灾隐患特点，落实

有针对性的消防安全管控措施。

（八）加强其他行业领域安全监管。各乡办和区安委会其他

成员单位要继续加强对农业机械、水利、电力、油气输送管道、

人员密集场所、危险化学品、有限空间作业场所等其他行业领域

的安全监督检查，切实做到“六必须”，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

行为。对存在安全生产隐患不能确保安全的生产经营单位坚决实

行停产停业，进行设备设施维护检修。清明节、“五一”期间停

工停产的企业特别是高危行业企业，必须按照企业安全生产规章

制度、操作规程的规定，对生产作业现场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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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复工复产安全生产条件要再次进行确认，达到复工复产条件方

可恢复生产。

三、强化应急准备，切实做好节日期间应急处置工作

清明、“五一”节日期间，曹镇乡、各街道办事处，区安委

会各成员单位要加强安全生产和森林防火宣传动员，增强安全意

识。要结合实际，制订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应急救援预案，

做到方案明确、措施严密、处置得当。要加强应急值守，建立 24

小时值班带班制度和事故报告制度，进一步规范值守的工作标准、

程序和要求，做到任务到岗、责任到人、管理到位，切实充实值

班值守力量，严禁出现缺岗、脱岗现象。遇到紧急情况和突发事

件，要果断采取措施，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及时上报信息，第一

时间有力有序开展应急处置，及时控制险情，最大限度减少人员

伤亡和经济损失。

2020 年 4 月 2 日


